	

	静教计〔2023〕34号

	

	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关于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申请车辆报废的函

	

	


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： 

我局所属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名下一辆载货车，由于该车为黄标车。根据规定，从2016年1月1日起禁止黄标车辆上路行驶，基于此，该车辆已无法在道路上正常行驶，特提出报废申请。报废车辆金额总计126000.00元。
学校报废车辆情况如下：
	学校名称
	主要报废车辆名称
	数量（件）
	金额（元）

	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
	载货车（五十铃）
	1
	126000.00

	合    计
	1
	126000.00


妥否，请批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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